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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責
任。

KOOLEARN TECHNOLOGY HOLDING LIMITED
新 東 方 在 綫 科 技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97）

自願公告
有關新法規的更新資料

北京市政措施

本公告乃新東方在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作出的自願公告。本公司提述日期
為2021年7月26日的公告。本公司以公告方式作出下列更新：

北京市政府及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於2021年8月14日聯合發佈「北京市關於進一步減
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措施」（「北京措施」），並於2021年8月
18日印發北京措施全文。北京措施乃為落實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7月印發的
《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意見》」）而制
定，旨在確保「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長相應精力負擔
於2021年底前有效減輕、兩年內成效顯著。」

在校外培訓服務方面，北京措施採納（其中包括）以下規定：

‧ 不再批准新的中國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學科類校外培訓」），對現
有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重新審核登記，逐步壓減沒有經營許可證的學科類校外培
訓機構的數量；保留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應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對已備
案的綫上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亦將接受審核及重新登記；對於任何不合格的綫上
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將取消其備案登記和ICP許可證。

‧ 嚴禁校外培訓機構在任何國家法定節假日、週末及寒暑假期間提供學科類校外培
訓；對工作日提供學科類校外培訓的時間亦有進一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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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i)開設內容超標超前的課程，(ii)開設任何境外教育課程，
(iii)以高薪招攬及聘用學校教師，或(iv)聘請在境外的外籍人員開展培訓活動；禁止
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開設學科類校外培訓課程。

‧ 學科類校外培訓的價格應遵循政府的指導意見，防止出現過高收費或過度逐利行
為。

‧ 禁止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以其證券上市融資或進行其他資本市場活動；上市公司
不得通過資本市場融資投資於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不得以支付現金或發行證券的
方式購買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資產；外資不得通過兼併收購、受託經營、加盟連鎖
或利用可變利益實體控股或參股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

‧ 加強對校外培訓廣告的監督。

據報道，中國的部分其他省市已採取類似措施，本公司預計其他省市可能採取類似做
法。本公司預計，遵守該等措施將對其現有學科類校外培訓業務產生重大影響，但不會
對其其他業務（包括大學教育及海外備考服務）產生重大影響。本公司將繼續積極尋求
北京及其他省市政府當局的指導及配合政府當局的行動，以努力遵守中國中央政府的
政策指示及任何相關的實施細則、法規及措施。

本公司在提供教育服務時，將遵循《意見》精神及遵守相關規則及法規。本公司現正考慮
採取適當的合規措施，預期該等措施將對與中國義務教育服務學科有關的學科類校外
培訓服務產生影響。我們將就致力遵守《意見》及任何相關規則及法規積極尋求政府當
局的指導及配合政府當局的行動。

本公司是中國領先的在綫課外教育服務供應商，憑藉優質課程及內容擁有極高的品牌
知名度。

有關我們的更多資料，請瀏覽https://www.koolearn.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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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及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新東方在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俞敏洪先生

香港，2021年8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成員：執行董事孫東旭先生及尹強先生；非執行董事俞敏洪先生、孫暢女士、 
吳強先生及梁育華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哲瑩先生、董瑞豹先生及鄺偉信先生。


